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中国象棋协会技术与标准化工

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的工作，推动象棋运动技

术发展与标准化建设，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规定和《中国

象棋协会章程》，结合项目发展实际，制定《中国象棋协会

技术与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

第二条 委员会是中国象棋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象协”）

的分支机构，在中国象协的领导下，依照协会章程和本规则

开展工作。

第三条 委员会致力于推动象棋技术体系化、标准化发

展，建立健全棋手技术等级制度，制定与推广象棋器材行业

标准，组织开展象棋竞技科学研究，提升我国象棋运动的技

术水平与专业影响力。

第二章 组成

第四条 委员会设主任 1 名、副主任、委员若干名，每

届任期至中国象协下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换届。

第五条 委员会成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熟悉象棋运动，具备较强的专业技术能力或标准

化工作经验；



(二）热心象棋事业发展，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议事能力；

(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中国象协章程，公道正派。

第六条 委员会人选经中国象协秘书处提名，主要负责

人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产生。

第三章 职责任务

第七条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有关象棋棋手的技术等级制度、管理制度；

（二）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制定象棋器材相关行业标

准；

（三）协助组织、开展和协调象棋运动的竞技等科学研

究工作。

第八条 委员会主任职责

主任负责委员会全面工作，分配所有成员的工作，根据

工作需要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并向中国象协理事会定期汇报

工作。

第九条 委员会副主任职责

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经主任授权，可在主任缺席的情

况下代行主任职责。

第十条 委员会委员职责

（一）积极参与委员会各项工作，认真完成分配任务；

（二）参与技术标准、等级制度的研究与制定；

（三）提出技术发展与标准化建设的建议；



（四）按时出席委员会会议，无故连续两年缺席者，自

动取消委员资格。

第四章 运行制度

第十一条 委员会通过会议、调研、研讨等形式开展工

作，重要事项应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二条 全体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方可

召开。决议事项须经到会委员半数以上同意通过；重大事项

须经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第十三条 委员会讨论事项涉及委员本人或亲属可能

影响公正决策的，相关委员应予回避。

第十四条 委员会决议应形成会议纪要，由主任审定签

字后报中国象协秘书处备案。

第十五条 委员会制定的技术标准、等级制度等文件，

经中国象协批准后发布实施。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规则解释权归属中国象协。

第十七条 本规则自 2026 年 1月 23 日中国象协理事会

审议通过后实施。


